一、资格审查文件
1.授权委托书

青田县财政局（招标单位名称）：
我   （姓名）系        （投标人全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，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（姓名）     以我方的名义参加             项目（项目编号：      ）的投标活动，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的投标、开标、评标、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。
我方对被委托人的签字或盖章事项负全部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授权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送达贵方以前，本授权委托书一直有效。被委托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。
被委托人无转委托权，特此声明。


被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签名：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▲本“授权委托书”后附委托人、被委托人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扫描件（或复印件），如扫描件（或复印件）不清晰或错误的，后果由投标人承担。











2.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或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》复印件

要求：复印件须加盖公章确认。





3.金融许可证复印件
要求：复印件须加盖公章确认。




4.人民银行上年度综合评级应达到B级及以上材料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

要求：复印件须加盖公章确认。

